
关于做好 2015 年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的通知 

杭电研通[2015]19 号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： 

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，充分调动研究生学习与科研的积极性，提高研究生

培养质量，按照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杭州电

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

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、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办法》、《杭州

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华为奖学金评定办法》等文件的精神和规定，为做好 2015

年研究生评奖评优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评奖评优奖项 

1、国家奖学金； 

2、学业奖学金； 

3、优秀奖学金； 

4、科研奖学金； 

5、优秀研究生干部； 

6、先进班集体； 

7、华为奖学金； 

8、诺基亚奖学金。 

优秀奖学金、科研奖学金与国家奖学金、华为奖学金和诺基亚奖学金荣誉可

以兼得，奖金取最高者，华为奖学金和诺基亚奖学金荣誉和奖金都不能兼得。 

二、评审程序 

1、国家奖学金评选： 

按照《关于做好 2015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杭电研通

[2015]18 号）的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报送相关材料。 

2、学业奖学金评选： 

（1）2015 学年学业奖学金：按照划定分配指标和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

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成立学院评审委员会，制定学院评审

细则，实施细则报经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备案后施行，评选结果经公示后，报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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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工作审核。其中博士研究生的学年学业奖学金由博士生向学院申报，学院审核

后报研究生工作部确定获奖等级，由研究生工作部统一公示。 

（2）2015 年新生学业奖学金：按照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第十二条规定，对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进行审核，同 2015

学年学业奖学金一并报送名单。 

（3）学业奖学金只针对 2014 级、2015 级研究生，2013 级研究生不参评。 

3、优秀奖学金、科研奖学金、优秀研究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评选： 

按照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、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

硕士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办法》和学院实施细则，根据划定名额进行评审和公示，

其中优秀奖学金和科研奖学金只针对 2013 级研究生。 

4、华为奖学金评选： 

根据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华为奖学金评定办法》和划定推荐指标，相

关学院推荐入围名单，后续学校组织评审答辩，确定最后获奖名单。其中二年级

研究生的推荐比例不低于 80%。 

5、诺基亚奖学金评选： 

（1）根据学校与诺基亚公司签订的协议，诺基亚奖学金用于奖励我校二年

级（2014 级）电子信息学院、计算机学院、通信工程学院、自动化学院 4 个学

院的研究生，每个学院 2 名，共计 8 名，奖金额为每人 5000 元。 

（2）研究生在校期间只能获得一次诺基亚奖学金资格； 

（3）诺基亚奖学金与华为奖学金不能兼得，已经获得华为奖学金者不能申

报诺基亚奖学金。 

（4）诺基亚奖学金由研究生本人申报，如实填写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诺基

亚奖学金评审表》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学院可以组织专家评审、开展答辩等形

式，确定本学院获奖名单； 

6、研究生工作部组织审核，经公示后报上级部门。 

三、需要交的材料 

1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相关材料（具体见国家奖学金的通知）； 

2、《2015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奖名单汇总表》； 

3、《2015 年研究生优秀、科研奖学金获奖名单汇总表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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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2015 年研究生荣誉称号获得者汇总表》； 

5、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先进班集体评审表》； 

6、《2015 年研究生华为奖学金申报汇总表》； 

7、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5 年研究生华为奖学金评审表》 

8、《2015 年研究生诺基亚奖学金申报汇总表》 

9、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5 年研究生诺基亚奖学金评审表》 

第 2-9 项材料打印版（一份）及电子版，各培养学院审核公示后交研究生工

作部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1、因浙江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国家奖学金的评审有时间要求，请各学院

在 10 月 26 日前上报国家奖学金评审的相关材料； 

2、其他奖学金和荣誉称号等于 11 月 6 日前完成评审，并按要求上报有关材

料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、各培养学院要按照公正、公开、公平、择优的要求，坚持宁缺勿滥的原

则，做好评审工作； 

2、各学院要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评审标准，细化评审要求，严格按照规

定程序组织实施评审工作；要创新工作形式、严把评审标准、确保获奖质量； 

3、研究生在奖学金评比过程中弄虚作假，经查证属实，取消当事人各类评

奖评优资格，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 

六、其他 

联系人：李强 

联系电话：0571-86919139 

联系地址：行政楼 204 

电子邮箱：liqiang@hdu.edu.cn 

 

研究生工作部 

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


